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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税负的影响

【摘要】2016年5月1日起，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房地产行业迎来了“营改增”税收体制改革，但

由于房地产业“营改增”实施细则从出台到落实时间过短，给房地产企业有效利用“营改增”改革红利带

来了挑战。以“营改增”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影响为着眼点，重点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营改增”前后的税负

变化进行测算，通过比较营业税模式与增值税模式下税前利润测算出房地产开发企业“营改增”后税负

盈亏平衡点，再结合具体案例说明“营改增”对其综合税负的影响，以期为房地产企业做好税务筹划，尽

快享受“营改增”改革红利以实现利润最大化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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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几年，我国财税法规变化较多，相关政策及管

理办法更新较快。2008年“两法合并”，新《企业所得

税法》颁布；2009年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

2012年在上海、北京等九省市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

代服务业试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简称“营改增”）；

2013年 8月 1日，“营改增”试点工作推广到全国各

地区并取得良好成效；2014年 1月 1日起邮政业和

铁路运输业也纳入“营改增”范围；2016年3月18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面推开“营改增”的试

点方案；2016年 5月 1日，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

业、生活服务业等营业税纳税人全部纳入“营改增”

范围，营业税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这些变革无不说明

我国税制改革正在以高效率、大踏步的姿态奋勇向

前，而现代税收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使我国税收

制度变得更加复杂，对企业税务筹划和成本控制带

来不小的挑战。尤其是当前热议的“营改增”税收改

革，虽然有效摆脱了重复征税、循环征税的问题，有

助于降低企业税负压力以增加经营利润，但在税收

征管制度、征税程序、征管主体等方面也增加了政策

执行的难度，可见对于纳税企业而言，“营改增”改革

的红利与难度并存。

另外，由于新纳入“营改增”征税范围的房地产、

金融等行业与其他行业相比，适应政策改革的过渡

期限更短，面临的经营环境也更加复杂，做好成本控

制与税务筹划难度更大。因此，如何让新纳入“营改

增”征税范围的房地产、金融等行业在纷繁复杂的税

收政策中理清思路？如何在实际业务操作中享受到

“营改增”政策的改革红利？如何在“营改增”政策下

合理地进行税收筹划以维护企业合法利益？基于此，

本文选择新纳入“营改增”范围的房地产开发行业作

为研究对象，重点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营改增”前后

的税负变化情况进行测算。通过比较营业税模式与

增值税模式下税前利润，测算出房地产开发企业“营

改增”后税负盈亏平衡点，再结合具体案例说明“营

改增”对其综合税负的影响，以期为房地产行业做好

税务筹划，尽快享受“营改增”改革红利以实现利润

最大化提供借鉴意义。

二、“营改增”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税负影响

（一）定性评价

一方面，营业税属于价内税，其征收依据是全部

营业额，随着流转环节和次数的增加，缴纳的税收负

担也越发沉重。例如“营改增”之前，房地产开发企业

在房产销售前的建筑、安装和装修过程中应缴纳营

业税，而在房产销售后仍要缴纳营业税，存在明显的

重复征税问题，增加了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经营成本

和税负压力，不利于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而增值

税属于价外税，存在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当房地产开

发企业从上游生产企业购进原材料或进行建筑安

装、装修时，其获取的进项税额可以在下次征税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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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全额抵扣，彻底解决了之前重复征税、无法抵

扣、无法退税的问题，有助于降低企业税负，从而增

加经营所得，也有利于房地产开发企业扩大投资，

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提高市场竞争力。由此可

见，房地产行业“营改增”政策的实施在完善我国财

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符合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要求。

另一方面，“营改增”政策实施后，房地产开发企

业面临11%的增值税税率，显著高于之前营业税5%
的税率，再加上房地产业成本构成较为复杂，房地产

开发企业所依赖的一些上游原材料供应商多为小规

模纳税人，不具备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权利，致使

房地产开发企业不能取得应有的可抵扣进项税额；

而且房产开发过程中的部分项目（如土地成本、征地

赔偿款等）也很难取得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发票，导

致房地产企业不能将进项税额全部抵扣，可能会加

重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税收负担。此外，由于房地产开

发周期长、建设流程多、房产预售环节就要缴税、竣

工结算以后才能取得进项发票等现实情况，“营改

增”后将会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充足性提出更高

的要求。再加上政策变动调整也会增加会计账务处

理的难度与复杂性，如果房地产开发企业短时间内

难以适应统一的税收政策，税负可能会不降反增。

综上所述，“营改增”政策实施后，房地产开发企

业承担的实际税负是增是减需要具体分析，不能一

概而论。

（二）定量评价

“营改增”对房地产开发企业最直接的影响体现

在企业的应纳税额变化上。在营业税模式下，房地产

开发企业以房产销售所得价款加上价外费用乘以营

业税税率即可得出应纳税额；而在增值税模式下，虽

然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扣除销售房产对应的土地成

本和从其他企业获得进项税额，但是其 11%的税率

远高于营业税税率。除此之外，“营改增”还对房地产

开发企业应缴纳的其他税额产生了影响，如城建税、

教育附加费、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因此，为了

更加全面地反映“营改增”政策变化前后房地产开发

企业的真实税负影响，本文先按照现有税收体制进

行税负变化的理论推导，再结合具体案例对房地产

开发企业“营改增”前后的税负变化情况进行测算，

通过比较营业税模式与增值税模式下税前利润测算

出房地产开发企业“营改增”后的盈亏平衡点以及合

理避税区间。

假设某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额为 100万元，销

售成本（包括土地成本、建设成本等）为A万元，期间

费用为销售成本的 10%，营业税税率为 5%，增值税

税率为11%，不考虑企业所得税。理论推导如下：

1. 营业税模式下税前利润分析。

（1）应纳营业税税额=100×5%=5（万元）；税金

及附加=5×（7%+3%+2%）=0.6（万元）。

（2）土地增值额=100-A-10%×A-20%×A-5.6=
94.4-1.3A（万元）。

考虑土地增值税的累进税率界限（本文仅测算

30%和40%两档税率），若（94.4-1.3A）/（1.3A+5.6）>
50%，则 A<46.97，即若销售成本超过销售额的

46.97%，土地增值税按30%税率征收。

（3）假定A>46.97，即按 30%的税率计征土地增

值税：

土地增值税=（100- 1.3A- 5.6）×30%=28.32-
0.39A（万元）

税 前 利 润 =100- A- 10% × A- 5.6-（28.32-
0.39A）=66.08-0.71A（万元）

（4）若50%<（94.4-1.3A）/（1.3A+5.6）<100%时，

则A<34.15，即当 34.15<A<46.97时，土地增值税按

40%税率征收，此时应缴纳的土地增值税和税前利

润为：

土地增值税 =（100- 1.3A- 5.6）× 40%- 5% ×
（1.3A+5.6）=37.48-0.585A（万元）

税 前 利 润 =100- A- 10% × A- 5.6-（37.48-
0.585A）=56.92-1.685A（万元）

2. 增值税模式下税前利润分析。

（1）含税销售收入为 100，则不含税销售收入=
100/（1+11%）=90.09（万元）。

（2）含税销售成本为A，则不含税销售成本=A-
A/（1+11%）=0.9A（万元）。

（3）期间费用为不含税销售成本的10%，则期间

费用=0.9A×10%=0.09A（万元）。

（4）税金及附加=（90.09×11%-0.9A×11%）×
（7%+3%+2%）=1.1892-0.0119A（万元）。

（5）土地增值额=90.09- 0.9A- 0.09A- 0.9A×
20%-（1.1892-0.0119A）=88.9008-1.1819A（万元）。

若（88.9008-1.1819A）/（1.1892+1.1581A）>50%，

则A<49.47，即若销售成本超过销售额的49.47%，土

地增值税按30%税率征收。

（6）假定A>49.47，即按 30%的税率计征土地增

值税：

土地增值税=（88.9008-1.1819A）×30%=26.67-
0.3546A（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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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 前 利 润 =90.09- 0.9A- 0.09A-（1.1892-
0.0119A）-（26.67-0.3546A）=62.2308-0.6235A（万

元）。

（7）若 50% <（88.9008- 1.1819A）/（1.1892 +
1.1581A）<100% 时 ，则 A<37.48，即 当 37.48<A<
49.47时，土地增值税按 40%税率征收，此时应缴纳

的土地增值税和税前利润为：

土地增值税=（88.9008-1.1819A）×40%-5%×
（1.1892+1.1581A）=35.5-0.5307A（万元）

税 前 利 润 =90.09- 0.9A- 0.09A-（1.1892-
0.0119A）-（ 35.5-0.5307A）=53.4008-0.4474A（万

元）

3.“营改增”后税负盈亏平衡点。

（1）当A>49.47时，营业税模式下和增值税模式

下土地增值税都适用 30%税率，此时税前利润盈亏

平衡点的计算公式为：66.08- 0.71A=62.2308-
0.6235A，则A=44.5。即销售成本占销售额的 45.5%
时，“营改增”不会使企业税负发生变化；而当A>
49.47时，增值税模式下的税前利润大于营业税模式

下的税前利润，即“营改增”降低了企业税负，增加了

企业经营所得。

（2）当 46.97<A<49.47时，营业税模式下土地增

值税适用 30%税率，而增值税模式下土地增值税适

用 40%税率，此时税前利润盈亏平衡点的计算公式

为：66.08-0.71A=53.4008-0.4474A，则 A=48.28。即
销售成本占销售额 48.28%时，“营改增”不会使企业

税负变化；当 46.97<A<48.28 时，66.08- 0.71A>
53.4008-0.4474A，营业税模式下的税前利润大于增

值税模式下的税前利润，“营改增”增加了企业税负，

减少了企业经营所得；当 48.28<A<49.47时，66.08-
0.71A<53.4008-0.4474A，即营业税模式下的税前利

润小于增值税模式下的税前利润，即“营改增”有利

于减轻企业税负。

（3）当 37.48<A<46.97时，营业税模式下和增值

税模式下土地增值税都适用 40%税率，此时营业税

模式下税前利润（56.92-1.685A）万元始终小于增值

税模式下税前利润（53.4008- 0.4474A）万元，即

53.4008-0.4474A>56.92-1.685A恒成立，揭示出“营

改增”有利于降低企业税负，增加企业经营所得。

（4）当A<37.48时，增值税模式下的土地增值税

适用50%税率，本文不再详细探讨下去。

综上所述，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当房地产开发

企业销售成本高于销售额的 48.28%或低于销售额

的 46.97%时，“营改增”改革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税

负，增加企业经营所得，但当房地产开发企业的销售

成本处于销售额的 46.97% ~ 48.28%区间时，“营改

增”政策不仅不能降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税负，反而

适得其反减少其经营所得。

由此可见，“营改增”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并非

百利而无一害，如果房地产开发企业做不好成本控

制或税务筹划，很有可能无法享受到“营改增”的政

策红利，反而加重企业税负。但是从长远来看，“营改

增”改革降低房地产开发企业税负的实质作用将逐

渐体现出来。

三、案例分析

某房地产开发企业有一期项目，2014年 1月开

工，2017年 4月竣工清算，取得销售收入 10000万
元，房产开发成本 8000万元（成本项目支出明细详

见表 1），开发费用 800万元，其中，资本化利息 500
万元、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合计300万元。房地产企

业增值税税率为11%，建筑业增值税税率为11%，金

融保险业增值税税率为6%。

（一）对增值税的影响

“营改增”前房地产开发企业营业税按含税收入

的 5%缴纳，“营改增”后，应纳增值税税额为当期销

项税额减去当期进项税额后的余额。在销项税额既

定的情况下，进项税额显得尤为重要，进项税额越

大，应纳税额就越小，反之就越大。要想使该房地产

开发企业“营改增”后税负不增加，就要算出该企业

“营改增”后税负盈亏平衡点，以判断需取得多少进

项税额使企业税负保持平衡。

假设进项税额为 x，方程为：10000 × 5% =
［10000/（1+11%）］×11%-x，解方程得：x=491。即当

该房地产开发企业取得10000万元的销售收入，“营

改增”后如果能取得491万元的进项税额（约占销售

收入的 5%），“营改增”后该企业税负不会增加（“营

改增”税负盈亏平衡点）。如果进项税额占销售额的

比例小于 5%，则“营改增”将会提高企业税负；反之

成本项目

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

前期工程费

建筑安装工程费

基础设施建设费

公共配套设施费

开发间接费用

合 计

金额

2800
320
3840
480
400
160
8000

占开发成本比例

35%
4%
48%
6%
5%
2%

100%

表 1 成本项目支出明细 金额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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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将会降低企业税负。而在实务工作中，该房

地产开发企业取得进项税额如表2所示。

从表 2可以看出，该企业取得了 506.82万元的

进项税额，从绝对值来看大于491万元；从相对数来

看，进项税额占销售额比例=506.82/［10000-10000/
（1+11%）×11%］=5.59%，也大于“营改增”税负盈亏

平衡点5%，因此“营改增”后该房地产开发企业应纳

增值税税额=［10000- 10000/（1 + 11%）× 11%］-
506.82=484.17（万元），比“营改增”前少缴纳税款=
10000×5%-484.17=15.83（万元）。应纳税额减少的

直接原因是该企业获取的进项税额远大于“营改增”

税负盈亏平衡点，主要归功于房地产开发过程中能

够取得增值税专有发票以抵扣应纳增值税税额。如

果前期工程费、基础设施费和公共配套费是由小规

模纳税人开具的普通发票或者税务机关代开的 3%
专用发票，那么该企业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将会明显

下降，完全有可能出现应缴纳的增值税税额远大于

营业税税额的情况。

（二）对营业税金及附加的影响

“营改增”前，该房地产开发企业应缴纳的税金

及附加=10000×5%×（7%+3%+2%）=60（万元），而在

“营改增”后应缴纳的税金及附加=484.17×（7%+
3%+2%）=58.1（万元），比“营改增”前少缴纳了1.9万
元的相关附加税金。这主要是因为税金及附加以增

值税或营业税作为税基计算应纳税额，而“营改增”

后该企业应纳增值税额显著小于应纳营业税额，因

此也直接导致该企业税金及附加显著下降。

（三）对土地增值税的影响

由于土地增值税计算非常复杂，不仅要考虑收

入和项目扣除金额，还要考虑加计扣除和资本化利

息费用的处理问题，因此本文设计的案例不存在缴

纳土地增值税的情况，即“营改增”对该企业土地增

值税不会产生特别影响。但是从土地增值额视角看，

“营改增”前收入为含税收入，扣除项目和加计扣除

项目金额也是含税金额，而“营改增”后收入是不含

税收入，扣除项目和加计扣除项目金额亦是以不含

税价格为基础计算的。所以，“营改增”后根据不含税

收入计算出来的土地增值税的增值额将明显小于

“营改增”前含税收入计算出来的土地增值税的增值

额，可见“营改增”有利于降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土

地增值税。结合实务工作来看，土地增值税占房地产

开发企业的税负率在5%左右，如果按照实务经验计

算，该房地产开发企业能够少缴纳的土地增值税税

额=10000× 5%-［10000- 10000/（1+ 11%）×5%］=
49.55（万元）。

（四）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

“营改增”前，该企业应纳税所得额=［10000-
8000-800-500×（1+7%+3%+2%）］×25%=160（万

元）；“营改增”后，应纳税所得额=［10000-10000/
（1+11%）×11%-8351.28］×25%=164.43（万元），比

“营改增”前要多缴纳4.43万元的企业所得税。

造成“营改增”后企业所得税税负增加的主要原

因有以下三方面：第一，由于所要缴纳的增值税比应

纳营业税数额要少，使得企业能够税前扣除的其他

相关附加税金显著下降；第二，从开发成本来看，能

够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发成本和开发费用都以

不含税价格计入成本或费用，造成成本或费用税前

扣除基数减少；第三，营业税属于价内税，在计算企

业所得税时可以税前扣除，而增值税属于价外税，无

法在计算企业所得税进行税前扣除。

开放成本项目

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

前期工程费

建筑安装工程费

基础设施建设费

公共配套设施费

开发间接费用

管理与销售费

资本化利息

税金及附加（484.17×12%）

合 计

金额

2800

320

3840
480
400
160
300
500
58.1

8858.1

发票名称

非税收收入一般缴款书、
专用票据和契税

增值税专用发票（建筑与
服务业）

建筑业增值税专用发票

建筑业增值税专用发票

建筑业增值税专用发票

建筑业增值税专用发票

普通发票

利息结算单

进项税额计算过程

0

［120/（1+11%）］×11%+
［200/（1+6%）］×6%

［3840/（1+11%）］×11%
［480/（1+11%）］×11%
［400/（1+11%）］×11%
［160/（1+11%）］×11%

0
0

所得税税前扣除额

2800

296.79

3459.46
432.43
360.36
144.14
300
500
58.1

8351.28

进项税额

0

23.21

380.54
47.57
39.64
15.86

0
0

506.82

表 2 进项税额和所得税扣除项目计算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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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营改增”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税收征

管和实际税负的影响可谓“喜忧参半”。

可喜的是“营改增”后房地产开发企业在房产销

售过程中的税负出现下降，案例企业由原来需缴纳

560万元营业税及附加税费，下降为需缴纳 484.17
万元增值税和 58.1万元的其他相关附加税金，减负

17.73万元，在计算土地增值额时“营改增”也有利于

降低土地增值税。而从企业所得税视角看，“营改增”

后该房地产企业所得税税负增加，但所得税增加的

4.43万元税负远低于“营改增”改革为该企业所节约

的17.73万元。

令人忧虑的是，房地产业迎来“营改增”政策的

时间较短，很多企业还未能有效摆脱营业税模式的

思维禁锢，一旦房地产开发企业在房产开发过程中

无法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进行增值税进项税

额抵扣，再加上“营改增”后征收率的大幅度提高，很

可能使得房地产开发企业实际税负不降反增，正如

本文上述理论推导过程中已验证存在一个销售成本

区间，在该区间内“营改增”会使得企业税负不降反

增。因此，房地产开发行业应根据自身实际经营情

况，参考本文研究思路，测算出自身“营改增”税负亏

平衡点，并根据实际的税负测算，做好发票管理、成

本控制和税务筹划工作以保护自身合法利益。

四、“营改增”后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对措施与建议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房地产开发企业能

够完整取得专用发票的前提下，缴纳的增值税要比

缴纳的营业税少，一旦取得进项税发票金额小于企

业自身测算的“营改增”后税负盈亏平衡点时，增值

税税负就会上升并加重企业综合税负。因此本文提

供如下参考建议：

（一）加强增值税发票管理工作

针对“营改增”，房地产开发企业应该杜绝在营

业税模式下，采购环节和接受劳务过程不要发票、不

区分对方企业纳税身份等现象，在增值税模式下相

同采购价格应选择一般纳税人进行采购以获取专用

发票，而从小规模纳税人进行的采购需要适当压低

价格以弥补增值税无法抵扣的损失；在工程决算阶

段，应及时与施工企业进行工程决算并取得专用发

票，以便降低当期税负。另外，在取得对应的专用发

票后应积极做好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工作，以实现

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有效抵扣，必要时可以设置增值

税管理专员以加强对增值税发票的管理工作；

（二）利用好过度政策，积极开展税务筹划

财政部公布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

策的规定》中包含了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过渡性政策，

该规定指出：“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一般纳税人，销

售自行开发的开工日期在 2016年 4月 30日前的房

地产项目，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 5%的

征收率计税。”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通过比较一般纳

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纳税差额，去选择合适的交易

对象。此外，房地产开发企业还可以利用该行业增值

税税率明显低于一般物品销售 17%的税率，开展税

务筹划以获取更多可抵扣进项税额，在为企业降低

税负的同时也能为企业后期测算“营改增”后税负盈

亏平衡点提供支持。

（三）加强财务与税务的内部控制

通过对“营改增”前后经营业务进行差异分析，

将增值税发票管理与业务流程结合解决好税制改革

带来的资金周转、利润测算和每期缴纳增值税税金

平衡问题。此外，做好企业财务、税务数据的统计和

管理工作、增值税发票的开具和保管工作、财务与税

务管理流程优化相关的内部控制工作，特别是全面

了解增值税会计核算制度与流程，做好发票管理和

增值税的主要税务及会计处理等工作，也对房地产

开发企业有效降低税负压力，享受“营改增”改革红

利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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